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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說明 
 

教育部與勞動部104年6月17日分別訂定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
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」及「專科以上
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，提供各校據以實施
分流以解決大學兼任助理之定位與其相關權益保障事項。  

 

教育部106年5月18日為明確區分其規範之學習及附服務負擔
範疇，與勞動部規範之勞動關係，修正原訂定之處理原則：
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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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重點 

一. 明確區分教育部規範之學習及附服務負擔範疇，與勞動

部規範之勞雇關係：修正相關規定，區分本原則係規範

以學習為目的及附服務負擔性質之「獎助生」範疇。 

教育部修正原則名稱為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

導原則」。 

勞動部指導原則則係規範與學校之間屬勞雇關係之「學生

兼任助理」範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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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重點 

二.明定獎助生類型及內涵： 

「獎助生」包括研究獎助生、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
學生等三類。 

 

研究獎助生：係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、研究
實習、課程或符合畢業條件，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
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，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，協助相
關研究執行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，以提升研究能力及
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。 

 

4 



貳、修正重點 

教學獎助生：係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
且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程，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
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，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
能力為目的者。 

 
 

附服務負擔助學生：係指依本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
之學生，參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，且領取
之助學金與其服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雇傭關係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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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重點 

三. 修訂各類獎助生的學習範疇，並增定學校應確實完備之程
序要件及原則，始得認定為學習： 

   研究獎助生，學校應踐行下列程序： 

研商程序：由校內負責統籌研究計畫事宜之單位邀集執行計
畫之教師及一定比率學生代表，定期召開會議，共同研商取
得共識。 

訂定基本規範：依前項範疇及前款程序，研擬訂定全校性研
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，作為系所執行之依據。 

書面合意：執行時應經計畫執行單位或教師與學生在前款規
範下，進行雙方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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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重點 

四. 維持原有關學生學習活動之研究成果歸屬、校內應明定
章則及爭議處理機制等規範，持續督導學校落實：現行
處理原則多已明定學生參與學習相關活動時所涉法規及
保障範圍，應予維持，另配合酌作文字一致性及體例修
正。 

商業保險加保：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、教學或服
務等活動期間，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，應比照勞動基準
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
範圍，並由學校編列或本部支應所需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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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重點 

五. 勞雇關係認定事宜回歸勞動部指導原則規範：未來本部原則

主要規範獎助生學習權益及相關事項，有關學生兼任助理與

學校間之勞雇關係認定及其爭議，應依勞動部指導原則辦理

及回歸由勞政主管機關依照其原則認定。 

除本原則獎助生學習範疇外，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

取報酬之工作事實，且具從屬關係者，均屬僱傭關係。 

其樣態，包括研究助理、教學助理、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

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等，應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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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06年8月1日起 學生助理 

獎助生
(學習型) 

研究獎助
生(RA) 

教學獎助
生(TA) 

附服務負
擔助學生 

兼任助理
(勞僱型) 

RA、TA、
工讀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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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配套事項 

修正本校原訂「元智大學學生兼任研究助理管理要點」，
名稱改為「元智大學研究獎助生暨兼任研究助理權益保
障要點」(暫訂)，並經行政會議通過於106年8月1日起實
施。 

修正「元智大學計畫類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
意書」為「元智大學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型態同
意書」。 

每學年由研發處統籌召開一次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
權益保障相關作業檢討會議，邀集執行計畫之教師及一定比
率學生代表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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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
配
套
事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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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態 □研究獎助生 □兼任研究助理 
相關 

處理原則 

1.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原則」 

2.元智大學研究獎助生暨兼任研究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

1.勞動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 

2.元智大學研究獎助生暨兼任研究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

定義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，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。  

1.課程學習：課程、論文研究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件。  

2.服務學習：參與學校增進公益，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輔助性服務。 

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兼任助理，並受學校或計畫主持人指揮監督，從事協助計畫工作，

而以提供勞務獲致工資為目的者。 

權利義務 依本校學生及相關規定辦理(如:獎助生團體保險) 依勞動基準法(以下稱勞基法)等勞動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(如：享勞健保、勞退) 

研究成果 

歸屬 

1.指導教授僅為觀念指導，學生享有著作權(研究報告或學、碩、博士論文)；

指導教授參與內容表達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，為共同享有著作權。 

2.研究成果依專利法第5條2項，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，學生自

身為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、設計人之情形，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

請權，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。但他人(如指導教授)如對

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，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。 

協助或參與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1.依著作權法第11條規定，本校享有智慧財產權。 

2.依專利法第7條規定，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本校。 

研究獎助生 

同意簽名 

□已詳閱上述事項。 

本人同意擔任校內編號：RD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計畫研究獎助生，並以約用助

理簽到退系統記錄課程學習內容、參與計畫之紀錄及差勤，以備查核。 

  

  

  

  

研究獎助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1.同意恪遵勞動契約之約定並遵守本校計畫人員之相關規範。        

 如：應按實際工作時間親自辦理簽到退及中途離職應辦理離職手續等。 

2. 同意勞務所生研究、教學或其他成果，係歸屬學校。 

3. 支領之工資，同意依本校及計畫補助單位規定報支。 

4.外籍生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申請工作許可證。 

5.□已詳閱上述事項。本人同意擔任校內編號：RD        勞僱型兼任助理。 

  

兼任研究助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計畫主持人

同意簽名 

1.該學習活動，應與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。 

2.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、教學時實習活動、論文研究指導、研究或相關學習活

動實施計劃。 

3.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。 

4. □已詳閱上述事項。請同意申請研究獎助生。 

  

  

  

  

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1.兼任研究助理適用勞基法，應遵守相關勞動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。 

2.應於兼任助理到職前辦理勞(健)保事宜，並不得追溯聘期。 

3.工資、工時及延長工作時間應符勞動法令規定，另工資、工時等勞動條件不得任意

變更；兼任研究助理依本校及勞基法規定應有出勤紀錄可稽。 

4.研究兼任助理聘期不得任意提前終止。如為勞基法第11條各款、第13條但書、第20

條規定情事資遣者，應依規定期間預告、計算資遣費並於離職日14日前紙本送達人

事室。 

5.□已詳閱上述事項。請同意申請研究兼任助理。 

  

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注意事項 ※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雙方自存乙份，乙份與約用申請表一併送行政程序簽核

後由會計室備查。 

※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雙方自存乙份，乙份與約用申請表、勞動契約書一併送行政程

序簽核後由會計室備查，由人事室辦理加保作業。 

備註：學生研究助理對於雙方關係之認定有爭議時，得於簽具本同意書之次日起10日內，向處理小組(學務處，分機2238)提出申訴。 12 

元智大學研究獎助生暨兼任研究助理型態同意書 
※為了保障您的權益，請先確實詳細閱讀下面內容，並於勾選之型態下簽名※ 



肆、配套事項 

為因應獎助生加保商業保險請各計畫人員於起聘日前一

月25日前完成約用作業(同兼研究任助理勞保作業時間)。 

近期各項相關措施將e-mail公告實施，相關資料公告於

研發處研究獎助生及兼任研究助理專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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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敬請指教 


